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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崇川区计生有关数据清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计划生育办公室:

现将《崇川区计生有关数据清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二○○九年三月二日

崇川区计生有关数据清查工作方案
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区人口计生统计工作，核准各项基础数据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，确保创建“十一五”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（市、区）如期实现，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，在我区开展计划生育有关数据清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 清查内容

本次清理对象为2006年以来有生育、节育、婚姻的育龄妇女信息。

二、清查依据

1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内的个案信息。

2、村（居）计生信息卡、2006年以来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记载簿。

3、公安2006年以来新生儿上户口信息（由镇街负责到所在的派出所进行收集）。

4、卫生防疫部门2006年以来新生儿接种信息(由区提供)。
三、工作步骤

1、准备阶段（2009年3月10日至20日）

各镇街道将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内个案信息分村（居）打印，然后把系统个案信息、新生儿上户口信息、防疫部门接种信息分发到村（居）级，并对村（居）计生干部进行培训；

2、集中清查、服务阶段（2009年3月20日至4月20日）
村（居）级认真核对镇街下发的各项基础数据，要逐一入户核实，对有婚姻、生育现象的育龄妇女家庭宣传生育政策；宣传生殖保健服务知识；填写营养素知情选择同意书及免费TORCH检测和孕前筛查通知单，提供个性化、全方位的优质服务；对节育手术对象进行定期随访，把握时间（放置后1、3、6、12个月各随访1次，以后每年随访1次）入户随访服务，宣传5年2次免费生殖道感染综合查治常识及查治时间、地点；避孕药具免费发放服务，并及时做好避孕药具副作用的处理；流动人口服务，对流入人口要定期上门走访、登记及送免费技术服务；对有误差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变更，对有遗漏的数据及时补充到《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记载簿》中,并录入到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（见附件Excel电子版）于4月20日上报于镇街。
镇街根据村居上报的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与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的进行比对，及时对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修正、添加。4月24日前把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（Excel电子版）及《公安2006年以来新生儿上户口信息》上报于区规统科

3、检查汇总阶段（2009年4月24日至5月10日）

区人口计生委将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清查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数据质量进行抽查，检查结果将纳入年中考核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清查工作,充分认识清查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，把信息核准。

（二）要重视利用公安、卫生、防疫等相关部门的信息,将清查工作与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的核查相结合，及时对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修正，并补报至“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报告单”，确保人、机、单一致。
（三）有关数据清查的重点在村（居委会），镇街要集中一段时间的精力，深入村组，加强指导，确保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四）对于个案信息两边住的情况,两边（村居）都在进行登记、服务，在录入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时在备注栏中注明现在的具体情况。

（五）流入本区、常住本区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纳入清查范围(是流入人口的应在“备注”栏填其户籍地址，不是流入人口的此项空填)。
　　各镇街要充分利用这次活动的有利契机，查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切实抓好整改，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口计生统计、跟踪服务、宣传访视、责任落实等各项长效管理制度，推动工作健康有序向前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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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南通人口计生委规统处

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200９年３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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